
無爭議遣產承辦無爭議遣產承辦

55



01. 無遺囑者遺產分配

02. 遺產承辦的必須性

03. 遺產承辦與律師行

04. 遺產承辦與親屬證明

05. 遺產承辦申請的要求

06. 無爭議遺產承辦申請兩大方向

07. 遺產承辦的複雜性

序言

目錄

親人離去，總有先人遺產要去處理。在香港，也要經一個法律程序，才可有權去做，

這就是遺產承辦。

本小冊子旨在就這個法律程序和特點，作出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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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一個人在沒有遺囑的情況下死亡，那
麼他的資產將如何根據法律分配？

死亡是每個人在生命後期都需要面對的事
情，你的資產在你去世後將如何處理？作
為答案，本文是您必讀的內容。另一方
面，如果你想知道在你心愛的丈夫 / 妻子，
父母甚至兄弟姊妹去世後，你能得到甚麼
來維持你的生活，那麼這篇文章一定很有
用。這是因為除了您之外，還有其他人有
權要求相關資產。

因此，我們根據《無遺囑者遺產條例》（第
73章）第4條的解釋，列出最常見的情況。

情景（1）：死者只遺下配偶（妻子 / 丈夫）
許多現代人可能選擇不生孩子。當死者遺
下配偶，但不遺下子女、父母、兄弟姊妹
或其孩子時，尚存的配偶可以獲得所有剩
餘遺產。剩餘財產是從遺產中扣除死者的
債務，稅款，葬禮，法律和行政費用後的
全部金額。

情景（2）：死者遺下配偶和子女
當除了配偶之外還有一個死者遺下的孩子
時，法律會更加同情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無
論死者的父母或兄弟姊妹是否尚存，尚存
的配偶都可以獲得死者的（i）所有個人動
產 ; （ii）剩餘財產的 500,000 元（不包括
任何死亡稅和費用，如果有的話）。

如果在 500,000 元之後有剩餘金額，剩
餘財產（個人動產除外）將分為 2 等份。 
50％將被分配給尚存的配偶，而另外 50％
將被平均分配給死者的子女。

情景（3）：死者遺下配偶和父母和 / 或兄
弟姊妹，但沒有孩子
一般規則是，如果死者有孩子的話，即使
死者的配偶已經去世，死者的父母和兄弟
姊妹也不會得到任何遺產。

因此，如果死者沒有孩子的話，即使死者
的配偶仍然尚存，死者的父母和兄弟姊妹
也可以在遺產中獲得份額。然而，配偶有
權得到（i）死者的所有個人動產 ; （ii）剩
餘財產的 1,000,000 元。

同樣地，如果在 1,000,000 元之後有剩餘
金額，則剩餘財產（個人動產除外）將被
分為 2 等份。 50％將被分配給尚存的配
偶，而另外 50％將被分配給尚存的父母。

如果死者的父母中的一方或雙方都尚存，
兄弟姊妹就不會獲得遺產，因為他們通常
被列為最後一位接收死者遺產的人。

情景（4）：死者遺下孩子，但沒有配偶
在這種情況下，死者的剩餘財產將為死者
設立信託。

情景（5）：死者沒有遺下配偶和孩子，
只遺下父母
如果死者的雙親都尚存，死者的剩餘財產
會為兩位父母以同等金額設立信託。如果
死者只有一位元父母尚存，全部財產將會
為他 / 她設立信託。

情景（6）：死者沒有配偶、孩子、父母
在這種情況下，剩餘財產將按照規定的順
序和方式，對死者的下列人員（信託下的
絕對既得利益） 設立信託。

1. (a) 死者同父同母的兄弟姊妹（全血）;
2. (b) 死者任何一個父母的兄弟姊妹（半
血）;
3. (c) 祖父母，如果有一個以上，則分成
相等的份額；
4. (d) 叔叔和阿姨，死者父母全血的兄弟
姊妹；
5. (e) 叔叔和阿姨，死者父母半血的兄弟
姊妹。

根據《財產繼承（供養遺屬及受養人）條
例》（第 481 章），如果根據上述類別確
實沒有人擁有絕對利益，則剩餘財產屬於
政府。政府可以分配給受撫養人（無論是
否死者的親屬），或死者在合理預期下可
能提供補助予的其他人。

因此，如果你想避免上述分配，設立遺囑
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
無遺囑者遺產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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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香港，如有香港居民離世，但他遺
下大量資產，上至廠大如一個物業，
下 至 一 些 零 碎 的 物 件， 閣 下 作 為 後
人，是否可以即時任意使用，任意挪
用？
 
再比如說，閣下作為先人的親屬，依
據無遺囑的繼承方法，閣下是否可以
即時自行使用挪用遺產。

在技術層面而言，閣下尚未有這個權
利。香港有別於世界的一些地區，例
如台灣，一般而言遺產的管理要得到
法庭（遺產承辦處）的認證，方可進
行而不是法律上自動進行之事。

故此，在沒有取得遺產承辦權之前，
自行挪用遺產，始終名不正言不順，
在如有多個受益人的情況下，更是一
個容易招致爭端之行為，並不建議。  

02
遺產承辦的必須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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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產承辦與律師行

在香港，處理先人遺產，要特地向法
院 申 請 遺 產 承 辦， 才 可 得 到 法 院 批
准，可處理某人的遺產。

根據法例，申請遺產承辦，是沒有特
定要經律師代辦。一般市民，是可自
行到遺產承辦處填寫文件處理。

但是，很多時候，遺產承辦申請，是
比你想像中的複雜，這情況尤其出現
在去世者沒有遺囑的情況下。

如 果 去 世 者 沒 有 遺 囑， 那 就 要 依 據
( 無遺囑條例 ) 去申請。這個申請由
誰 去 作 為 執 行 人， 是 依 據 親 疏 關 係
的。決不簡單。有關親屬關係，是要
小心及清楚填上，不可漏。

再者，在申請的過程中，也要呈交親
屬關係證明，這也未必是簡單的事，
因有可能的相關證明文件可能是外
地 或 內 地 的 文 件， 要 被 公 認 和 或 加
簽，這也是一個專業的服務。

如 果 文 件 丟 失， 甚 至 要 製 作 誓 章 證
據，就更複雜。



04
遺產承辦與親屬證明

如前所述，申請遺產承辦，從而能在
法律上領取先人的財產，可以是很簡
單，不用太多法律知識，也可以很複
雜， 複 雜 如 一 場 官 司， 以 下 一 些 情
況，便是更複雜的情況，似乎需要專
業人士的説明。

無遺囑申請和證明文件非本地文件

無遺囑的遺產承辦申請，由於沒有遺
囑 展 示 先 人 的 意 願， 故 必 要 向 遺 產
承辦處證明各種的親屬關係。但是，
很多時候，由於家庭是從其他地方移
居香港，故這類檔便多是由外國政府
批出，例如，出生證明，結婚證明，
死亡證明等。由於是非香港本地檔，
就算持有原稿，法院一般會要求公證
及外交部門加簽，才會接受使用，這
也可由本地律師代為安排。

證明文件之缺失

有 一 些 親 屬 證 明 檔， 不 論 原 稿 或 副
本，可能因年代久遠或戰亂關係，而
已經遺失了。如果是一些本地簽出的
政府檔，例如，先人的出生證明、死
亡證，應該可申請補領回的。

但是，如果是外國檔，可嘗試向當地
政府申請，但也未必能取回，因外國
可能有更多要求，例如，有關人士要
尚在世等。

去到這一個地步，那唯有試以撰寫誓
章證據，由在世相關人士去證實一些
親屬關係，例如，村中長輩見證一些
先人的婚姻關係。

例 如， 是 申 請 已 去 世 配 偶 的 遺 產 承
辦， 申 請 人 和 配 偶 是 早 年 在 外 國 結
婚，例如說是印尼，但是由於戰亂各
種原因，證明檔，無論是正本或是副
本，皆已喪失。那麼，如何是好？如
果不能向香港遺產承辦處證實婚姻
而又在沒立遺囑之情況下，那麼遺產
承 辦 是 否 一 世 不 可 成 功？ 這 是 不 可
以的，故可尋求一些相屬之長輩，曾
見證過婚姻的，去宣誓見證，以求滿
足承辦處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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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產承辦申請的要求

申請遺產承辦，在不少情況下會由家人自
行辦理而沒有聘請律師，但經常會因缺少
經驗而未能有效滿足遺產承辦處的要求。
遺產承辦其實也並非非常簡單，其主要是
要滿足遺產承辦處設定的 閣下有資格成為
遺產執行人的法律要求。

如果死者生前有立下遺囑，明確訂下誰成
為執行人，那事情會簡單一些。

但如沒有，一定要向遺產承辦處報告清楚
死者有什麼親屬，包括妻子及後代，而這
個是一個宣誓的行為，不容作出虛假陳
述。

例如，現時母親已不在世，在處理父親的
遺產時，則各兄弟姐妹均有相同地位去做
遺產執行人，故其他放棄作為執行人人
士，要向遺產承辦處表示接受該書面方
案。

再者，更困難的情況，如香港人在外地離
世的離世證據處理方法，甚至，如親屬關
係證明的遺失（如因走難來香港），則需
要編寫誓章證據作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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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爭議遺產承辦申請兩大方向

在香港，如有先人去世，後人是不能即時去全權操控處理或是變賣先人的遺產。有關人士是
須通過一個香港高等法院遺產承辦處的法院申請及認證程，才可以成爲一名遺產執行人 / 管
理人，到各大機構處理先人的遺產，包括銀行，樓宇買賣等。

作出無爭議的遺產申請，有兩大方向。

第一
如先人是在生前有立下遺囑，則後人就要以遺囑依遺囑内容作出申請，遺囑内一般會指明誰
為遺產執行人，那就該由那人作出申請。有一份正規律師樓撰寫及見證之遺囑流程較簡單直
接，可由内所提及的執行人申請遺產承辦便可以，一般情況下，法院内部又不會去查問（及
取證據）去於遺囑内所指的執行人和先人的關係。

第二
另一途徑是沒遺囑的申請，這在當先人沒有立遺囑的情況下，那麽只能只無爭議遺囑認證規
則去處，誰可作管理人是依據親戚關係去決定，有先有後，那麽申請人就得要以文件去證明
有關的關係，如有文件缺失，如在内地或在外國有關，申請時就會有很大阻力和質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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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產承辦的複雜性

先人去世 , 留下資產 , 在香港 , 如要去繼承 , 是要經過遺產承辦的程式 , 去申請由香港法院去
委任管理人 , 給予他 / 她法定權力去持有及管理遺產 , 由他 / 她去分配給受益人 , 這可能是依
據遺囑的先人遺願 , 或是以無遺囑的法定分配人士及次序。簡單而言 , 像是委任一間公司董事 , 
去管理公司的資產。

申請遺產承辦 , 可以好簡單 , 不用太多法律知識 , 填下表格就可以 , 也可以有很多的法律知識
要求 , 牽涉國際法律。

依遺囑申請遺產承辦
這是最簡單的情況。如先人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, 在香港離世 , 又在律師面前立下了遺囑 , 那麼
申請遺產承辦也大可依遺囑內容去辦理 , 其指定誰人為管理人 , 也就依之去辦。

無遺囑申請
這是較為開始複雜的情況。由於沒有遺囑可依 , 依據無遺囑之處理手法 , 法庭按與先人的親屬
關係去接受誰可作管理人。但是作為申請方 , 卻要呈交清晰的親屬資料 , 不可欺瞞 , 甚至要提
供證據 , 例如出生證明等等 , 因此 , 這類申請 , 也可由律師協助辦理 , 提供所需資料 , 回答遺
產承辦處的進一步提問。有時候 , 有些文件會有缺失 , 例如某一人長之出生證明或死亡證 , 便
也要去代辦回以呈交。

如此以外 , 是更為麻煩之申請 , 例如要使用外國政府檔 , 或是先人不是香港居民 , 這會再多加
詳談 , 因這已牽涉外國法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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